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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乙方：             

桂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业主）作为灌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的业主，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乙方）为灌阳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施工承包人（以下简称甲方）的尾水钢支管钢板供应商，乙方与甲方签订灌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尾水钢支管钢板供应合同（以下简称供应合同），乙方向甲方供应尾水钢支管钢板，甲方向乙方支付尾水钢支管钢板材料价款。业主与乙方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以下协议：
第一条 业主招标确定甲方单位并与之签订施工合同后 60 天内，乙方应以本次中标价格及本招标文件所列的合同文本，按业主统筹划分的供应量与甲方签订供应合同，并向业主提供一份备案。
第二条 乙方与甲方是供应合同的主体，双方应按照合同严格履约。乙方对合同货物供应负全部责任，业主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对乙方供应合同货物或甲方支付合同价款承担责任。
第三条 业主作为灌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的建设管理单位，对甲、乙双方的履约行为有监督、协调的权利，乙方有接受监督、协调的义务。业主对甲、乙双方履行行为的监督、协调不减轻或免除甲方、乙方履行合同的义务和责任，也不因此使业主承担义务和责任。业主方指定xxx  电话：作为联络人负责材料供应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协调工作。
第四条 投标保证金采用电汇(转账)方式递交的，业主在甲、乙双方签订供应合同后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采用保函方式递交的，如保函有效期内甲、乙双方尚未能签订供应合同的，乙方应在到期前延长有效期，直至签订供应合同为止。
第五条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本协议书一式 ___陆__ 份，甲方 __叁___ 份，乙方 __叁___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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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bookmark: _GoBack]签订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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